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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园区抗击疫情隔离单间补贴申报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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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企业：

　　根据《龙岗区关于支持企业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复产复工的若

干措施》及相关操作规程要求，我区拟于近期开展园区抗击疫情独立房间或临时单间

（简称隔离单间，下同）补贴工作，现将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申报隔离单间补贴的企业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一）申报补贴的园区由专业运营管理机构运营。

　　（二）园区运营管理机构的注册地、统计地和纳税地须在龙岗区，且主动设立了独

立房间或临时单间（简称隔离单间，下同），可为园区内企业提供隔离观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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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补助的对象为园区专业运营管理机构，不面向园区内的企业。单个企业（或

单一企业集团）的独立园区，不属于补助范围。

　　（四）隔离单间设置要求：

　　1.隔离单间位置应相对远离工作区，如果设置在宿舍区，应设置在高楼层角落，通

风、采光、生活及清洁设施齐全，有独自的通向厂区的出口；

　　2.有专人管理；

　　3.开窗通风，以保证室内的空气流通；

　　4.每日按照消毒指引进行消毒；

　　5.建立隔离人员健康监测登记；

　　6.单人单间，每间隔离室物品专用，专人负责对隔离室进行消毒、保洁；

　　7.明确各区域通向疑似发病员工隔离区路线。

　　二、申报时间及流程

　　（一）园区运营管理机构向所在街道提出申请

　　相关园区运营管理机构应尽早向所在街道提出补贴申请（申报截止日期为3月31

日），并提交如下资料：

　　1.龙岗区园区抗击疫情隔离单间补贴申请表（附件）；

　　2.园区及隔离单间相关照片；

　　注：园区照片须含园区名称字样或园区标志性建筑；隔离单间相关照片须包括隔离

单间现场照片（含床铺、洗手间、窗户等，每个单间提供一张照片）、消毒记录表（如

有使用）、隔离人员健康监测登记表（如有使用），体现申报要求第（四）条的隔离单

间设置要求。

　　3.园区运营管理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上述申报材料一式两份，全部加盖公章，复印件须由街道办查验原件。工信局及街

道办各存一份。

　　各街道办应及时对园区开展现场核验，并留存图片及影像资料，做好核验记录，建

档备查。

　　（二）街道向区工信局提交辖区内园区汇总申报材料

　　疫情结束后一个月内，各街道办将本辖区内各园区申报材料汇总审核后，报送区工

信局审核。

　　三、补贴时间范围

　　补贴时间范围自2月10日起，至疫情防控期结束之日止。按此期间对园区管理机构

给予补贴，不足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计算。

　　“足月”的认定方法为：自补贴计算起始之日（含本日）起至下月对应日前一日止

为足一个月。如2月10日（含本日）至3月9日（含本日）为足一个月，依此类推。

　　四、补贴标准

　　每个隔离单间为300元/月，单个园区管理机构的最高扶持额度为5万元。

　　五、审核和拨付流程

　　园区运营管理机构提交相关材料后，街道办将对材料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后，由街

道办汇总本辖区申报材料，报送区工信局审核。符合条件的，街道办收集汇总园区运营

管理机构银行开户许可证及收据等材料，由工信局按规定程序进行拨付。

　　温馨提示：我局从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为企业代理资金扶持申报事宜，不接受第

三方单位代为申报。为避免影响申报流程和奖励，请企业务必自主申报。我局将严格按

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受理申请，不收取任何费用。

　　附件：龙岗区园区抗击疫情隔离单间补贴申请表

　　政策问题咨询电话：28949272（林小姐）



邮政编码：518100

技术支持：龙岗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申报平台技术问题电话：17388654835（林先生）

　　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0年3月10日

相关附件：
附件：龙岗区l园区抗击疫情隔离单间补贴申请表.xlsx

【返回顶部】 【关闭本页】

 

主办：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备案序号：粤ICP备05027862号-1　　　　 粤公网安

备:44030702000715 

网站标识码4403070005　　　　　　　咨询投诉电话：0755-12345

网站地图 | 版权保护 | 隐私声明 | 在线帮助

（建议您使用IE9以上版本浏览器访问本网站）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javascript:;
http://www.lg.gov.cn/attachment/0/627/627119/7601252.xlsx
javascript:scrollTo(0,0);
https://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0D9CAAFE411A10B1E053022819ACD8D4
http://www.beian.gov.cn/portal/registerSystemInfo?recordcode=44030702000715
http://www.lg.gov.cn/fzlm/bottom/wzdt
http://www.lg.gov.cn/fzlm/bottom/bqbh
http://www.lg.gov.cn/fzlm/bottom/yssm
http://www.lg.gov.cn/fzlm/bottom/zxbz

